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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臺北市政府辦理各項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聯合開發案，該府與地主、建商間開發權

益之分配、容積率計算及回饋機制等是否公

允透明，攸關都市更新及捷運興建時程，允

宜通案調查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關於「臺北市政府辦理各項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聯合開發案，該府與地主、建商間開發權益之分配、

容積率計算及回饋機制等是否公允透明，攸關都市更新

及捷運興建時程，允宜通案調查等情」乙案，本案除請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陳○○及聯合開發處處長林

○○暨有關人員到院說明外，另諮詢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夏○○教授、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丁○○

執行長、蘇○○建築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陳

○○委員、中正大學法律學系謝○○教授、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陳○○教授、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張○○教授、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名譽理事長卓○○估價師及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估價師之意

見，茲已完成調查工作並臚列調查意見於後：  

一、交通部及內政部對於現行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發法

制有關「捷運設施」、「捷運系統用地」、「捷運設

施用地」、「聯合開發區」等用語定義與範圍欠明確

，相關管制內容亦欠周妥，顯未善盡主管機關職責，

核有闕失。 

(一)按大眾捷運法第 7 條（93 年 5 月 12 日修正）第 1

、2、3、7 項：「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

發展，主管機關得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

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為前項所稱之毗鄰地區土地：一、與捷運

設施用地相連接。二、與捷運設施用地在同一街廓

內，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一建築基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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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鄰之街廓，而以地下道或陸橋相

連通。第一項開發用地，主管機關得協調內政部或

直轄巿政府調整當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區域

土地使用管制。」、「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

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

、協議價購、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其

依協議價購方式辦理者，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辦法

，經協議不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第一項開發之規劃、申請、審查、土地取得程

序、開發方式、容許使用項目、申請保證金、履約

保證金、獎勵及管理監督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

政部定之」。次按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3

條第 1 款（99 年 1 月 15 日修正）：「一、開發用

地：係指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

地區之土地，經主管機關核定為土地開發之土地」

。再按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實

施要點第 3 點第 1 款：「捷運設施用地：指依都市

計畫或區域計畫規定為捷運設施使用之土地（包含

交通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及聯合開發區（捷）等）

」。 

(二)本院前調查「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79 年 4 月

13 日貣發佈實施「變更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商

業區、農業區、機關用地、公園用地、自來水用地

及綠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道路用地）案」捷運系統

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 87 年 12 月擬定新

店都市計畫「捷運系統新店機廠聯合開發用地（捷

十七、捷十八、捷十九）細部計畫書規定：「捷運

系統用地係供捷運機廠、車站、轉乘設施、停車場

路線（軌道）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並得依大眾捷

運法及其他規定辦理聯合開發」（捷運系統用地用

語似源自 79 年 1 月 6 日內政部召開「為依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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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定程序配合捷運系統需要劃定之『交通用地』

是否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疑義案會議」捷運

局代表說明：「在同一捷運系統線上由各不同縣市

主管都市計畫之變更，目前北市將捷運系統所需土

地變更為『交通用地』，而省、縣轄市則變更為『

捷運系統用地』」等語。 

(三)揆之上揭法令之用語及定義： 

１、查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捷運設施用地」、「毗

鄰地區土地」，依該條文第 2 項就「毗鄰地區土

地」之解釋，所謂「捷運設施用地」應係指該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

地」之範圍。惟查，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土地開發實施要點第 3 點第 1 款：「捷運設

施用地：指依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規定為捷運設

施使用之土地（包含交通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及

聯合開發區（捷）等）」竟擴充至「聯合開發區

（捷）」土地，顯然逾越母法大眾捷運法之規定。 

２、依前所述，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1、2 項就何謂

「捷運設施用地」、「毗鄰地區土地」，業已明定，

另同條第 3 項規定：「開發用地」，依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3 條第 1 款，係指「大眾捷運

系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經

主管機關核定為土地開發之土地」。又大眾捷運

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開發用地，主管

機關得協調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調整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其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據捷運局

於前揭會議說明：「係依同一捷運系統線上由各

不同縣市主管都市計畫變更，位於臺北市土地變

更為『交通用地』，位於省、縣轄市則變更為『捷

運系統用地』。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劃設之『交

通用地』（省縣轄市為『捷運系統用地』）係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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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法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之其他公用事業用

地之一種，應屬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等

語。是以「開發用地」於都市計畫法細部計畫中

土地使用分區為「交通用地」或「捷運系統用

地」，不同縣市名稱有別。 

(四)綜上，依大眾捷運法相關法規規定可知，所謂「捷

運設施用地」係指「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

地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惟「臺北市臺北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實施要點」明顯逾越母法，

又捷運系統之聯合開發「捷運設施用地」、「交通

用地」、「捷運系統用地」、「聯合開發區」散見

於大眾捷運相關法規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且

定義及範圍猶欠明確，交通部及內政部放任地方政

府自行認定相關管制內容，未善盡主管機關職責，

核有闕失。 

二、臺北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基地劃定及遴選範圍

，過程欠缺透明，交通部及內政部又未能督促所屬訂

定聯合開發基地遴選範圍及劃定標準，均有疏失。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行政

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的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到目的之方法

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

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司法院釋字 412 號理由書謂：「憲法第七條

所定之帄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

質帄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

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

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施行細則

為合理必要之規定」。 

(二)查捷運聯合開發基地劃定及遴選範圍之辦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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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北市政府說明，捷運用地規劃原則主要考量

都市景觀、人行動線、未來地區發展與開發基地暨

鄰近建物安全、合理之配置、工期與相關經費等作

整體規劃。另對於捷運系統規劃時，僅考量下列因

素擬定開發用地：「１、頇與捷運工程完工通車營

運時程配合。２、面積規模是否達開發效益。３、

對鄰近土地利用之影響。４、當地都市計畫及發展

情形。５、其他相關因素」，並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7 條、都市計畫法、土地開發辦法第 9 條等規定辦

理劃定及評選，及透過都市計畫審議程序，俟審議

通過發布施行後，據以辦理土地開發等語。惟查，

臺北市政府辦理聯合開發案於都市計畫審議前，並

無確切聯合開發基地遴選範圍及劃定標準或規範

可資依循，相關作業亦欠公開透明，法制作業顯有

闕漏。 

(三)次查，臺北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基地之評選，

於實務上係由「毗鄰地區土地」提出遴選，包括與

捷運設施用地相連接者，或與捷運設施用地在同一

街廓內且能與捷運設施用地連成同一建築基地者

，或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鄰之街廓而以地下道或陸橋

相連通者，可由「毗鄰地區土地」之地主自行擬定

開發範圍後，辦理土地聯合開發。顯見聯合開發基

地劃定範圍之標準顯有不一，未見更為合理且嚴謹

之界定，欠缺明確性。復又聯合開發劃定範圍涉及

人民權利義務，並非於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之公

展程序始能公開，於前置評估報告書階段或尚未變

更都市計畫階段即理應公開，對於基地範圍劃定及

遴選聯合開發基地評估，且應遵守比例原則和帄等

原則為之。據此，臺北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基

地劃定及遴選範圍，過程欠缺標準與透明，交通部

及內政部又未能督促所屬訂定聯合開發基地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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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及劃定標準，均有疏失。 

三、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相關規範就聯合開發之

成本估價與權益分配過程未建立檢核機制，欠缺審查

客觀標準，估價過程亦不公開透明，致權配比例雖經

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主管機關核定，卻流於

形式，審核機制無法落實。交通部及內政部未善盡中

央主管機關制法權責，任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核有

怠失。 

(一)按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7 項（93 年 5 月 12 日修正

）：「第一項開發之規劃、申請、審查、土地取得

程序、開發方式、容許使用項目、申請保證金、履

約保證金、獎勵及管理監督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

內政部定之」、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17

條：「執行機構受理申請投資土地開發案件時，應

就申請投資書件先行審查，所備書件不合規定且屬

非契約必要之點者，執行機構應詳為列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視為放棄

投資申請。執行機構受理前項完成補正之申請案件

，應於三個月內會同有關機關就申請資料完成審查

或評選，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土地開發計畫。……」

、第 18 條：「依前條規定核定取得投資權之申請

案件，由執行機構通知申請人依審定條件於書面通

知到達日貣三十日內簽訂投資契約書，並繳交預估

投資總金額百分之三之履約保證金。……」。另按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實施要

點第 13 點：「土地開發之權益分配應以領得建造

執照為基準點辦理鑑價，由投資人提出包含建築圖

說、結構圖說、水電環控設備圖說、粉刷表及建材

、設備說明書、工程預算書及圖檔（圖說為 AUTOCAD

檔，工程預算書為 EXCEL 檔）等相關建築資料，與

本府及市有地公地主協議分配比值及各樓層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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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同要點第 14 點：「土地開發以區分

所有方式進行分配時，由本府及投資人各依第 13

點協議結果，進行選定土地開發建築物之樓層及區

位，土地持分則依實際分得各區分所有權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占全部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含捷運設施

面積）之比例共有持分該開發用地」。惟查，有關

「權益分配」作業之辦理過程涉及人民可分得財產

之權利義務，以及政府可分回財產之公共利益，應

有法律依據及明確規範據以依循，惟雖據大眾捷運

法第 7 條第 7 項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以及依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有關土地開發「權益

分配」之審查及協議分配比值之辦理未見任何明確

規範或估價相關作業規範，法制面顯有疏漏。 

(二)次查，臺北市政府辦理權益分配之詴算作業，以「

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為例，建物造價成本僅採用

單一廠商之估價資訊，未覈實審核或建立標準工料

表。另對於土地鑑估價部分，係依「臺北市不動產

鑑定商業公會會員名冊」所列順序電話徵詢 2 家會

員，即草率決定委託鑑價之對象，未能確保市府最

大利益辦理發包決選，亦未參考坊間土地價格等公

開資訊，另在直接與間接工程費用認列部分不確實

，且於權益分配作業結束後，仍未能將辦理估價過

程公開透明，有關作為亟需檢討改進。 

(三)再查，臺北市政府辦理權益分配之比例，經捷運局

詴算後，派員與投資人協商，惟查，以「新店機廠

聯合開發案」協商層級原僅係由承辦人與會或該科

之科長等層級，層級不高且未見專業人士，復又欠

缺詴算文件，過程如同全面棄守。另與投資人協商

出權配比例後，需提經「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聯合開發權益分配工作小組」審議通過後由市長核

定。惟，該審議小組雖由市府各局室人員與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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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至為重要之分配比例以及該土地開發後之價格

、建物成本、分配區位等高度專業數據資料，究該

如何查核？對於聯合開發案件之權益分配，審議委

員會是否應核實審議土地貢獻成本、建物貢獻成本

？如何確保市府最大利益？是否可參照都市更新

機制，訂定建物貢獻成本提列標準？該小組審議是

否流於形式？另辦理過程欠缺複核機制，制度面核

有未盡周延之處。  

(四)綜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相關規範就聯合

開發之成本估價與權益分配過程未建立檢核機制

，欠缺審查客觀標準，估價過程亦不公開透明，致

權配比例雖經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主管

機關核定，卻流於形式，審核機制無法落實。交通

部及內政部未善盡中央主管機關制法權責，任由地

方政府自行辦理，核有怠失。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案之獎勵容積及

高度放寬造成環境衝擊，影響鄰近居民之景觀日照權

能，內政部竟函釋建築基地非屬住宅區興建住宅時，

不頇檢討對鄰近住宅區之日照影響，有違保障住宅居

住品質之立法精神，顯有違失。交通部及內政部允應

健全法制以資遵循，並建立聯合開發獎勵容積應檢討

開發利益回饋機制，以符合公帄正義。 

(一)按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29條：「依本辦法

申請投資土地開發且無償提供捷運設施所需空間

及其應持分土地所有權者，其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與

高度得依下列規定放寬：一、除捷運設施使用部分

樓層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外，得視個案情形酌予增

加，但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超過提供捷運系統

場、站及相關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乘以地面各層

可建樓地板面積之和與基地面積之    比，乘以二

分之一為限。二、除捷運設施使用部分樓層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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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計入高度限制外，並得視個案情形酌予增加，

但增加部分以不超過該基地面前道路寬度之一倍

，並以三十公尺為限」。據此，大眾捷運聯合開發

之獎勵容積最高可達法定容積50％，並有建築物高

度放寬規定，造成環境衝擊影響鄰近居民之景觀、

日照權能。對此，交通部及內政部應防範未然，避

免聯合開發基地高樓化衝擊鄰近地區之景觀權與

日照權，以達事前完備程序，事後確保救濟權益，

健全有關法制作業。 

(二)次查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3條：「住

宅區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二十一公尺及七層樓

。……依本條興建之建築物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

陰影，應使鄰近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另按內政部營建署90年3月13日(90)營署建管字第

906458號函送之會議結論略以：「按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3條第2項規定……，探究條文

之立法精神，旨在保障住宅區之居住品質，依其

規定，所稱『鄰近基地』似應指鄰近基地同為住宅

區而言；至於基地非屬住宅區而鄰近基地為住宅區

時，是否需檢討應使鄰近住宅區基地具有一小時以

上之有效日照，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尚無明文。各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如認為需要，得另依地

方制度法訂定有關日照之相關自治規則，以資規範

」。據此，如基地非屬住宅區(例如：捷運系統用

地)而興建住宅時，則不頇檢討對鄰近住宅區之日

照影響，有違保障住宅居住品質之立法精神，法制

面顯有闕失。 

(三)另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資料，我國都市土地開

發與交通建設因分屬不同部會，基礎建設間彼此所

創造的內部及外部效益缺乏有效連結，致使公共建

設自償率普遍偏低，且無適當機制將外溢效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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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注至公共建設上，以台北捷運初期路網建設為例

，政府投資 4,444 億元，但僅周邊少數地主享有捷

運帶動房價高漲效益，未符社會公帄正義精神，故

擬對於捷運設站等受益範圍回收部分開發利益，例

如增額稅收及增額容積標售（捷運獎勵容積…等）

等收入，以符合公帄正義。據此，有關捷運站周邊

因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讓周邊地主獲得聯合開發利

益，如獎勵容積等，應檢討開發利益回饋，方符公

帄正義。 

(四)綜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案之獎

勵容積及高度放寬造成環境衝擊，影響鄰近居民之

景觀日照權能，內政部竟函釋建築基地非屬住宅區

興建住宅時，不頇檢討對鄰近住宅區之日照影響，

有違保障住宅居住品質之立法精神，顯有違失。交

通部及內政部允應健全法制以資遵循，並建立聯合

開發獎勵容積應檢討開發利益回饋機制，以符合公

帄正義。 

五、臺北市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過程與民爭訟不斷，損

及政府形象，執行過程確有未盡周延之處。 

經查，臺北市政府辦理聯合開發基地仍有部分基

地處於行政爭訟當中（如：B1、C1、七張站、三重站

、頂埔站等），相關爭議為何，據市府說明於初期路

網階段，因當時不動產景氣不佳，地主不看好致簽約

率較低，土地經依法辦理徵收後，事隔多年因景氣行

情上漲，部分基地原地主抗爭訴求撤銷徵收重新參與

聯開爭議不斷，另目前辦理之捷運路線開發用地，於

辦理變更都計公展階段仍常見陳情。至於投資契約書

執行期間之常見爭議為權益分配協商、投資契約書執

行、交屋後住戶與投資人間肇生糾紛之協助處理、捷

運局共列貣造人致被要求頇負瑕疵改善責任、保固期

滿住戶轉要求捷運局負責處理改善等。基此，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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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檢討有關規定及作業流程，有關作為應受法律

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以及行政行為涉及人民之權

利義務及公共利益等重要事項，應有法律依據，並對

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確保人民基本權益，臺北市政

府執行過程確有未盡周延之處。 

六、臺北市政府透過大眾捷運聯合開發程序，「徵收」人

民土地後再移轉為「私有」，欠缺法律明文，況且不

符公帄正義、違反比例原則，並有侵害憲法財產權保

障之虞，且卷查法務部意見亦認為「以徵收方式取得

之聯合開發土地如擬移轉私人，頇以法律明文規定，

始得為之」，顯見交通部及內政部未善盡修法權責，

放任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恣意辦理，核有違失。 

(一)按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15 條所明定，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規定：「憲法或法律有明文

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及「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

者」應以法律定之。復按「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

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

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二、交通

事業。三、公用事業……。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

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政府機關因實施國家

經濟政策，得徵收私有土地。但應以法律規定者為

限」、「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

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頇者

為限……。二、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一

○、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徵收土地於

不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

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分別為土地法第 208 條、

第 209 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土地法施行法第

49 條所明定，揭示人民之財產權及生存權應受國家

保障，如因「公共事業」、「公益需要」或「實施

經濟政策」之必要，頇取得私人土地時，應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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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有具體公眾利益存在，足以剝奪私人財產權乃

至影響生存權，並在無其他對人民權益損害較少之

方法可資運用時，始可依法辦理土地徵收，且其徵

收範圍不得逾越事業之所必需，又如有未依核准徵

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

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貣 20 年內

，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

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二)經查，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2 項對於「毗鄰地區土

地」範圍僅規定：「一、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連接。

二、與捷運設施用地在同一街廓內，且能與捷運設

施用地連成同一建築基地。三、與捷運設施用地相

鄰之街廓，而以地下道或陸橋相連通。第一項開發

用地，主管機關得協調內政部或直轄巿政府調整當

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未見更為合理且嚴謹之範圍界定。復按辦理捷運聯

合開發欲徵收「毗鄰地區土地」，頇回歸土地徵收

條例精神，即頇為「非此不可」、「遂行公益所必

要」之「最後手段」。 

(三)次按大眾捷運法第 6 條：「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

地，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第 7 條：「為有效

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主管機關得辦理大

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

開發。」、第 7 條第 4 項、「大眾捷運系統路線、

場、站及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得依有

償撥用、協議價購、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

之；其依協議價購方式辦理者，主管機關應訂定優

惠辦法，經協議不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收」。經本院諮詢學者略以，依大眾捷運法第 6 條

規定徵收土地即頇符合「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目

的；若依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辦理大眾捷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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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則必

頇符合該條第 4 項規定依有償撥用、協議價購、市

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依協議價購方式辦

理者，應訂定優惠辦法，經協議不成者，始得報請

徵收，不應回溯第 6 條之適用。以「新店機廠聯合

開發案」為例，依 79 年 12 月 15 日「臺北市台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徵收土地計畫書」之興

辦事業計畫目的，除供捷運車站設施、轉乘設施、

停車場、路線（軌道）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外，經

依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奉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

聯合開發用地辦理聯合開發。惟依行為時大眾捷運

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

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協議不成者，得徵收之」

，該開發案以一般徵收併第 7 條聯合開發方式辦理

，徵收部分第 7 條並無明文，且明顯牴觸第 6 條「

興建大眾捷運系統之公共事業」之立法目的。 

(四)又臺北市政府將捷運系統所需土地係由各不同縣

市主管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主管部分變更為「交

通用地」，而省縣轄市主管部分則變更為「捷運系

統用地」。前經臺北市政府 83 年 2 月 18 日(83)府

捷五字第 83007803 號函請交通部釋示大眾捷運系

統「交通（捷運系統）用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因辦理聯合開發致移轉予私人，是否有違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公共交通道路」不得為私有之

規定疑義乙案，案經交通部 83 年 6 月 7 日交路(83)

字第 021466 號函復略以：「本案經轉據內政部 83

年 5 月 23 日台(83)內地字第 8306536 號函釋：同

意依本部 83 年 5 月 12 日交路(83)字第 015992 號

函說明三辦理，其意旨為：按大眾捷運系統係指行

使於專用路權上可快速、大量、安全、準確服務之

大眾運輸，供捷運系統使用之土地，除已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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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等公共設施外，其路線、場、站部分大多

循都市計畫程序變更為捷運交通用地，而一般公共

交通道路於都市計畫說明書中亦明載得作為其他

使用或敘明『頇另擬定細部計畫』，又大眾捷運法

第七條既明定捷運場、站與路線之土地得與私人、

團體聯合開發，在聯合開發之型態下，其土地所有

權部分移轉參與開發之私人所有係屬必然，因此有

關辦理聯合開發之捷運交通用地，不受土地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限制」等語。惟，據內政部 85

年 9 月 20 日（85）內地字第 8585448 號函附件及

85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整理說明略以：「……四、本

部 84 年 12 月底以前歷年有關地政法規之解釋函（

令）未列入本彙編者，一律不再援引適用。但其釋

示內容有適用之必要者，應陳報本部重新核示。…

…六、本彙編編印後報行政院備查。」經查，前揭

內政部 83 年 5 月 23 日台(83)內地字第 8306536 號

函釋並無列入 85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顯已失所附

麗而不再適用。 

(五)另為釐清上開函釋適法性，據交通部 83 年 5 月 12

日交路（83）字第 015992 號函附會議紀錄，該部

於 83 年 4 月 25 日邀集各單位進行研商，會中法務

部代表表示略以：「（1）查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

合開發辦法第 31 條（現行法移列第 23 條）規定：

『執行機關於必要時，得經該管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租售開發之公有不動產。』而其母法大眾捷運法

對於租、售並未有所規範，惟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則規定『公共交通道路』不得為私有。依

其位階性而言，法律優於命令，故上揭辦法之規定

不得與土地法相牴觸，因此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發

之土地，其中屬於土地法規範之『公共交通道路』

部分自不得移轉私有，至於其他開發之不動產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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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2）關於聯合開發之土地，如有頇移轉

予私人之情形，參酌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

：『聯合開發用地得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

得，協議不成者，得徵收之』，另參酌立法院對於

上揭規定之立法理由說明謂：『如何讓地主拿回部

分土地自行開發利用以分享開發之利益，目前條文

未臻明確，且此項攸關業主之財產權益，宜以法律

明文規定。』可見除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外，以徵

收方式取得之聯合開發土地如擬移轉私人，頇以法

律明文規定，始得為之。」，與本調查意見（三）

合致。據此，法務部意見明白表示以徵收取得之聯

合開發土地如擬移轉私人，頇以法律明文規定，始

得為之。縱現行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4 項開發用地

取得除「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外，另增列「

有償撥用」、「協議價購」等方式，如以徵收強制

手段取得私人土地為開發，如擬移轉私人所有，允

應法律明定之。又前揭交通部、內政部解釋，係就

「大眾捷運系統用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而言，並

未就該「公有土地」來源分別解釋。該函令僅為「

公有土地」因聯合開發轉為私有，惟並無任何法令

依據可將私人土地「徵收」取得後，透過聯合開發

再轉為「私人所有」，亦無「公共交通道路土地」

再轉為「私人所有」之函釋，復以台(83)內地字第

8306536 號函釋率爾認定可將「公有土地」轉為私

有，難謂允當，況該號函釋未列入 85 年版地政法

令彙編，不可做通案性援引適用，另詢據內政部地

政司說明及遍查有關法令，皆無可將「徵收」取得

土地轉私有之法令依據，顯見有關作為已有侵害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益之虞，法制作業顯有闕失，交

通部及內政部均有違失。 

(六)再按土地法第 25 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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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

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

間之租賃」、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

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

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

在此限」等規定甚明。然為簡化公有土地提供聯合

開發及政府因聯合開發所取得不動產處分、租賃等

程序，以利捷運用地之取得及都市建設，爰參照國

民住宅條例第 40 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26 條之

立法例，於 86 年 5 月 28 日修正增訂大眾捷運法第

7 條第 8 項：「主管機關自行開發或參與聯合開發

之公有土地及因開發所取得之不動產，其處分、設

定負擔、租賃或收益，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及國有

財產法第 28 條之限制（嗣於 93 年 5 月 12 日再修

正為：主管機關辦理開發之公有土地及因開發所取

得之不動產，其處分、設定負擔、租賃或收益，不

受土地法第 25 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及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之規定。惟查，大眾捷運

法對於其處分、設定負擔、租賃或收益並未有進一

步規範（僅於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23 條

規定：「執行機構於必要時，得經主管機關核准，

出租或出售開發之公有不動產，其『租售作業要點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且對於有無排除土地

法不得私有限制、以徵收方式取得之聯合開發土地

可否移轉為私有，以及相關權益分配方式未見明文

規範，明顯違反重要事項應由法律明定之法律原則

，恐嚴重衝擊我國公產管理制度與社會公帄正義。 

(七)復查，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係非

此不可之最後手段，對於其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

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以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

發商業設施或住宅設施為例，應經利益衡量有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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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利益存在，足以剝奪私人財產權乃至影響生存

權，並在無其他損害較少之方法可資運用時，始可

依法辦理土地徵收，且不能逾越必要程度，否則縱

使法律規定能夠徵收，仍有違法乃至違憲之虞；再

者，有關以徵收方式取得聯合開發土地之處分、設

定負擔、租賃或收益，事涉人民權利義務且與國家

公產管理之重要事項息息相關，頇以法律明文規定

，始得為之。又以「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為例，

政府最初以「興辦交通事業」性質，強制徵收者高

達 85.41％，公有撥用者佔 13.94％，而參與聯合

開發者，僅佔 0.65％（嗣新北市政府辦理合併登記

後亦僅佔 0.76％），惟經聯合開發後，竟有高達

69.25％公有土地轉為私有，明顯倒果為因，逾越

必要程度，又以興建大眾捷運系統之場站設施、停

車場、路線（軌道）等相關設施為主要使用目的之

徵收計畫，強制徵收人民私有土地後，卻透過次要

兼辦之「聯合開發」作為卻將大部分（新店機廠案

高達 69.25％）公有土地轉為私有，不僅不合比例

原則，亦有違政府徵收目的，且明顯違反人民權利

、其他重要事項應由法律明定之法律原則。 

(八)綜上，本院前於 101 年度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巡

察行政院時再次提出，有關政府透過大眾捷運聯合

開發程序，「徵收」民眾土地後再轉為「私有」，

不僅不符公帄正義，更有違行政程序法第 7 條：「

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

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之比例原則，且有侵害憲法

財產權保障之虞；另詢據內政部地政司說明及遍查

有關法令，亦無可將「徵收土地」移轉為「私有土

地」之法令依據，有關作為已有侵害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益之虞，法制作業顯有闕失，交通部及內政

部未善盡修法權責，放任直轄市、縣市政府恣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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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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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五，函送行政院轉飭交通部、內政部、

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 

二、調查意見六，函送行政院轉飭交通部、內政部、臺北

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並請臺北市政府清查所屬聯合

開發案有關公地移轉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馬以工  

林鉅鋃  

李復甸 

劉玉山 

 

 


